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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国家公园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一、立法背景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点改革任务，

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制定国家公园法，已经列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目前，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验收结束后，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亟须加快推动立法工作，

将中央战略部署以法律形式予以贯彻落实，发挥立法在改革中的引

领和推动作用，确保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于法有据，国家

公园保护管理有法可依。 

二、起草工作过程 

2018 年 7 月，我局正式启动国家公园立法工作，成立了由局领

导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在委托课题研究、组织座谈会、

深入实地调研等基础上，2020—2021 年，先后征求了局内各单位、

试点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意见。2021 年 11 月，

结合国务院批复的 5 个国家公园设立方案，召开局党组会和局长专

题会，作进一步研究完善。2022 年 4 月，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

调研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国家公园体制

建设实际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草案》（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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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草案》主要内容 

《草案》分为总则、规划设立、保护管理、社区发展、公众服

务、资金保障、执法监督、法律责任、附则 9 章，共 67 条，主要内

容包括： 

（一）关于立法目的、定义和理念。国家公园建设坚持生态保

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的国家公园理念，坚持山水林田

湖草沙冰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应当理顺管理体制，创新运营机制，

健全法律保障，强化监督管理，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

案》和《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也对国家公园定义和内涵进行了充分阐释。《草案》据此明确了立

法目的，规定了国家公园的定义和理念。（第一条至第四条） 

（二）关于机构设置和管理体制。《草案》按照统一规范设置

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的要求，根据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行使

方式，分别确定了两种国家公园管理机构设置方式。分层次规定了

国务院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国家公园所在地 

省级人民政府等地方人民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责，明确国家公园的工

作协调机制。（第五条至第七条） 

（三）关于创建、设立和规划程序。按照国务院批复的 5 个国

家公园设立方案和《国家公园设立规范》（国家标准），《草案》

突出国家确立和主导的原则，明确了国家从编制空间布局方案，到

组织开展创建和设立工作，再到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的程序，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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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设立工作直接相关的命名、原有自然保护地处置、勘界立标等具

体规定。明确了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的编制程序，对国家

公园总体规划具体内容做出了要求。（第二章） 

（四）关于保护管理。按照整体系统性保护、分区管控和差别

化管理相结合的保护管理思路，《草案》一方面在总体上要求建立

本底数据、监测评价、专项保护、文化保护、巡护巡查、有害物质

管控、防灾减灾等管护制度，另一方面具体规定核心保护区和一般

控制区分区管控制度，明确相关活动审核要求，并要求涉及其他部

门审批的，应当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同时，明确对国家公园核心保

护区内具有明显季节性变化规律的区域，可以实行季节性差别管控。

（第三章） 

（五）关于社区发展和公众服务。《草案》对扶持社区居民生

产生活转型、参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入口社区建设等方面进行了

规定，确保周边地区与国家公园保护目标相协调；通过科研宣教、

游憩体验等制度设计，体现国家公园的全民公益性；建立志愿服务

机制，拓展公众参与的制度渠道；对国家公园内特许经营活动的经

营范围、准入模式、管理方式进行了明确。（第四章、第五章） 

（六）关于资金保障。《草案》在确立“国家建立以财政投入

为主的国家公园资金保障机制”的基础上，规定中央和地方财政按

照事权与支出相适应原则分别承担支出责任。探索多渠道多元化的

投融资模式，建立政府、企业、社会资本和公众共同参与国家公园

保护管理的长效机制。同时，结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4— 
 

印发的《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完善国家公园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第六章） 

（七）关于执法监督。《草案》从执法机构监督检查、主管部

门监督、其他有关部门监督检查、社会监督等维度，明确各监督主

体的职责和监督方式。结合试点经验和执法需求，明确国家公园管

理机构实施相对集中行政执法，履行国家公园范围内自然资源、林

业草原等领域的行政执法职责，实行统一执法，根据工作需要可以

将行政处罚权交由保护站行使。（第七章） 

（八）关于法律责任。鉴于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中最

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

分，《草案》在法律责任设定上，以严格保护为基调，制定了较高

的处罚标准。对违法在国家公园内开展相关活动，及未经批准开展

活动的行为设定了行政处罚，明确了违反有害物质管控要求、损坏

标志等违法行为的处罚措施。因现行法律法规已对破坏资源环境的

各类违法行为设定了行政处罚，为了做好与有关法律法规的衔接，

《草案》明确了行政处罚的适用原则。（第八章） 


